
国家语委语言文字科研项目优秀成果后期资助计划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

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 年）》《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

五”发展规划》，进一步发挥语言文字科研在支撑语言文字

事业、服务国家发展需求中的作用，鼓励广大语言文字科研

工作者潜心治学、扎实研究，多出优秀成果，促进成果的转

化应用，特制定本计划。 

第二条  国家语委语言文字科研项目优秀成果后期资

助计划（以下简称后期资助计划）纳入国家语委科研规划。 

第三条  国家语委科研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

国家语委科研办）负责后期资助计划的组织管理工作。 

 

第二章  资助范围和对象 

第四条  资助范围为已完成结项的国家语委科研项目

或其他科研基金项目中，具有深化研究或转化应用潜力的优

秀语言文字科研项目成果。 

第五条  后期资助计划实施方向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

面： 

（一）资助具有前瞻性和较高学术价值的语言文字理论

研究成果进一步拓展、深化； 



（二）资助社会急需且具有较高应用价值的语言文字应

用研究成果转化应用； 

（三）资助对语言文字事业发展具有促进作用的语言文

字工作研究成果推广实施； 

（四）资助具有原创性和开拓性，对语言文字事业发展

具有重要参考作用或较高学术水平的专著、论文、报告等出

版； 

（五）资助与语言文字相关的软件、系统平台等其他类

别成果进一步开发利用。 

第六条  申请人一般应具有副高（含副高）以上专业技

术职务或具有博士学位；具有良好的科研信誉和科研能力。

申请人所在单位应能够提供开展研究的必要条件。 

第七条  申报的成果不得存在知识产权争议，或严重不

符合学术规范等情况。 

 

第三章  申报与评审 

第八条  后期资助计划每年申报、评审一次，一般在下

半年进行，具体时间以当年所发申报通知为准。 

第九条  后期资助经费额度为 5—15万元。申请人在资

助额度范围内根据实际需要提出经费申请金额。 

第十条  申请人按要求填写申请材料，同时提交原项目

结项证明和相应成果。同一申请人一次只能申报一项成果。 

第十一条  申请人须如实填写申请材料，并保证不存在



知识产权争议。凡在申请时弄虚作假、申报成果存在抄袭剽

窃等行为，一经查实，取消申报资格并通报批评。 

第十二条  后期资助计划评审参照国家语委科研项目

评审办法进行，由国家语委科研办组织专家对申报成果进行

双向匿名通讯评审，并实行回避原则。 

第十三条  国家语委科研办根据专家评审意见对评审

结果进行复核，提出拟资助成果及资助经费并予以公示，公

示期不少于 5个工作日。通过公示后的结果，在国家语委科

研网上公布。 

 

第四章  组织管理 

第十四条  后期资助计划项目管理参照国家语委科研

项目管理办法执行。 

第十五条  后期资助计划项目执行周期为一年，原则上

应在一年内完成结项验收。 

第十六条  资助经费数额按照评审结果确定的数额执

行，如与申报的经费数额不同，应按批准的数额重新编制经

费预算。 

第十七条  后期资助计划经费分两次拨付，首次拨付总

经费的 80%，其余 20%在完成结项验收后拨付。经费使用应

严格按照国家财务制度和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后期资助计划项目原则上不得更换名称、最

终成果形式、负责人等。如确需变更，应及时提出申请，经



依托单位审查同意后报国家语委科研办审核批准。 

第十九条  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情况作撤项处理： 

（一）成果有严重政治问题； 

（二）有剽窃他人科研成果或弄虚作假等学术不端行

为； 

（三）申请人和课题组不具备按原计划完成任务的条件

和能力，或难以取得预期成果； 

（四）未经批准擅自延期或变更负责人等； 

（五）存在其他严重问题。 

第二十条  后期资助计划项目完成后，负责人提出结项

申请并提交最终成果，结项验收工作由国家语委科研办组织

进行。 

第二十一条  通过后期资助计划形成的成果在出版或

应用中须注明“获国家语委语言文字科研项目优秀成果后期

资助计划支持”字样。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本计划自公布之日起试行。 

第二十三条  本计划由国家语委科研办负责解释。 

 

 


